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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花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花劳人仲案〔2021〕2549 号

申请人：徐某，男，汉族，住址：湖北省天门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菲尼斯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花都区

狮岭镇新庄村新花路 18 号 C-1 厂房 1 二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付志腾。

委托代理人：徐慧鹏，男，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汤莹霞，女，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徐某诉被申请人广州菲尼斯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

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徐某，被申请人委

托代理人徐慧鹏、汤莹霞参加庭审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诉称：申请人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到被申请人单位工

作，工作岗位是销售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离职时间是 2021

年 8 月 11 日。仲裁请求：1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7 月

1 日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的工资 8000 元；2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

人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

倍工资差额 4543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

系，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工资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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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额没有事实依据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仅存在业务合作关系，申

请人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入职案外人广州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，

在广州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至 2021 年 5 月 17 日（广州市诺

颜科技有限公司注销日期），被申请人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注册

成立，由于与广州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合作关系，为便

于合作与沟通，被申请人与广州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在广州

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场所办公，即被申请人现在的经营地

址：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新庄村新花路 18 号 C-1 厂房 1 二楼，

开展经营活动，但被申请人与广州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均为独立

商事主体，2021 年 5 月 17 日广州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注销，并

于 2021 年 6 月完全退场，其经营场地转由被申请人独立承租，

广州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业务部的两名员工即申请人徐某与陈

礼易，则与被申请人达成业务代理合作的意向，由申请人与陈礼

易两人为被申请人公司代销产品，被申请人按照成交额的 1%支

付佣金给申请人，申请人与陈礼易两人在被申请人公司无需打

卡，亦不接受被申请人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，不领取底薪，不接

受被申请人的用工管理，因此，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

的通知（劳社部发 2006 12 号）第一条的规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

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。二、被申请人无需向申请人支付工资

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，申请人没有从被申请人处领

取底薪，仅按照销售业绩从被申请人处获得佣金，根据申请人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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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的微信记录可见，申请人在 2021 年 4 月之前的工资均由广州

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发放，因被申请人与广州市诺颜

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债务，故被申请人代广州市诺颜

科技有限公司向申请人发放了 2021 年 5 月的工资，自 2021 年 6

月开始才由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放销售佣金，被申请人已于2021

年 7 月 20 日向申请人发放了 2021 年 6 月的销售佣金 8189 元，

尚欠申请人 2021 年 7 月至 8 月 11 日期间的销售佣金 7490 元，

被申请人同意支付上述佣金给申请人。三、申请人在代理销售被

申请人公司的产品期间因其工作严重不负责任，造成被申请人

11000 元的损失，理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，2021 年 7 月 4 日申请

人在跟进广州鸿亦科技有限公司的订单时虚假承诺客户的交货

日期，结果因当天出去和朋友吃饭喝酒不接客户电话，也不安排

其他人跟进，导致客户因无法如期收货，进而追究被申请人的责

任，被申请人出于维护企业信誉的需要，被迫在 2021 年 7 月 6

日通过微信转账向广州鸿亦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赔偿金 11000 元，

该损失因申请人的重大过错导致，于法于理，应由申请人承担，

被申请人保留追究申请人相关责任的权利。

本委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向本委申请劳动

仲裁。

庭审中，申请人主张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到被申请人单位工

作，工作岗位是销售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没有购买社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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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职时间是 2021 年 8 月 11 日，离职原因是被申请人口头告知要

变更双方的关系为合作关系，申请人不同意，被申请人就将申请

人开除。

申请人主张工资组成是 3000 元底薪+提成（按照业绩的 1%

计提，如果超过 3000 元的数额，当月没有底薪，全部都是提成

工资），工资通过公司的出纳周琳的微信转账发放，领取工资不

需要签名，2 月至 6 月期间上班需要考勤，6 月之后就不需要考

勤。每月休息 4 天，每天工作 8 小时，在职期间领取的工资数额

分别是 2 月 1000 元、3 月 4600 元、4 月 9376 元、5 月 9988 元、

6 月 8189 元。现在还有 2021 年 7 月至 8 月的工资共 7490 元没

有领取，8 月正常出勤 9 天。

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：1、刷卡记录

表；2、2021.3 月、5 月、6 月工资条；3、与“信则立菲尼斯”

聊天记录；4、与“菲尼斯出纳开单”聊天记录；5、“菲尼斯销

售一部（4）”群记录、与“菲尼斯（功能配件中心）”聊天记录；

6、录音光盘及其文字内容；7、图表截图；8、“菲尼斯科技有限

公司（77）”群记录等。

被申请人确认证据 3、4、5、7、8 的真实性，不确认关联性、

合法性；不确认证据 1、2、6 的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。

被申请人主张与申请人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，仅存在

业务合作关系，即申请人为被申请人代理销售产品，被申请人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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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发放佣金。2021 年 6 月广州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退场后

我方才与申请人成立合作关系。双方的合作关系在 2021 年 8 月

终止。我方提交的证据 5 证明申请人从 2021 年 6 月开始无需在

被申请人处打卡；证据 6 证明申请人没有底薪只是从被申请人处

赚取销售额的 1%的佣金；申请人也无需接受被申请人公司规章

制度的约束，不接受被申请人的用工管理，因此申请人与被申请

人之间仅是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。

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在 2021 年 4 月之前的工资是由广州市

诺颜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发放的，2021 年 5 月的工资是由

被申请人代广州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发放的，因为被申请人与广

州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系，被申请人直

至目前，仅向申请人支付了 2021 年 6 月的佣金 8189 元，上述可

见申请人提交的微信转账的凭证（申请人在 2021 年 4 月前后所

收到的工资发放主体是不一致的）。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4

债务结算协议，证明被申请人代广州市诺颜科技有限公司向申请

人发放了 2021 年 5 月的工资。申请人陈述“申请人工资组成是

3000 元底薪+提成（按照业绩的 1%计提，如果超过 3000 元的数

额，当月没有底薪，全部都是提成工资）”不符合公司鼓励销售

的初衷，不符合常理。确认申请人 2021 年 7 月至 8 月 11 日期间

的销售佣金 7490 元，被申请人同意支付上述佣金给申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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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，向本委提交如下证据：1、员工入

职登记表；2、诺颜公司企业信息；3、菲尼斯企业信息；4、债

务结算协议；5、打卡记录表；6、徐某产品出货单（6 月、7 月）；

7、证明；8、被申请人与鸿亦科技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等。

申请人确认证据 1、3、5、的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；确

认证据 2 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不确认关联性，不确认证据 4、6、

7、8 的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。

以上事实，有申请人的陈述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的陈述、

有关书证、庭审笔录等为据，证据确实，足以认定。

本委认为：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申请人于

2021 年 2 月 25 日到被申请人单位工作，工作岗位是销售，双方

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没有购买社保，离职时间是 2021 年 8 月 11

日。为证明其主张申请人向本委提交员工刷卡记录表、工资转账

记录、图表截图等证据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主张入职时间及离职

时间均不予确认，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，双方是业务合作关

系，申请人从 2021 年 6 月开始无需在被申请人处打卡，申请人

没有底薪只是从被申请人处赚取销售额的 1%的佣金。为证明其

主张被申请人向本委提交打卡记录表、徐某 6 月、7 月产品出货

单等证据。本委认为，虽然被申请人不确认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

系，主张双方业务合作关系，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。从申

请人转账记录显示被申请人出纳发放工资。根据劳社部发【2005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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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号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、第二条的

规定，本委对申请人主张予以采信，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

劳动关系。

关于工资问题。申请人徐某主张还有2021年7月1日至2021

年 8 月 11 日工资 7490 元未领取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主张不予认

可，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反驳申请人主张，被申请人应承担相应的

不利后果，故本委对申请人主张予以采信。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

付条例》第十条、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

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工资 7490 元。

关于二倍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于 2021 年 2 月 20 日入职，于

2021 年 8 月 11 日离开被申请人。申请人提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

2021 年 3月 20 日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的二倍工资差额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七条的规定，本委予以支持，因此，被申请

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1年 3月 20日至 2021年 8月 11日的二倍工

资差额 37166 元。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

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七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

条例》第十条、第四十八条，劳社部发【2005】12 号《关于确

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、第二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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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

人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工资 7490 元。

二、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

人 2021 年 3月 20 日至 2021 年 8 月 11 日的二倍工资差额 37166

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

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 ：骆 玉 仪

二○二一年十月二十日

书 记 员 ：江 志 炜


